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行政裁定书
（2020）沪行申706号

　　再审申请人(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)：范志凤，女，1956年8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上海市杨浦区。

　　被申请人(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)：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，住所地上海市杨浦

区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陈志康，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局长。

　　再审申请人范志凤因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一案，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
(2020)沪02行终289号行政判决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现

已审查终结。

　　范志凤申请再审称，2019年12月26日，其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正常信访，并无

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。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(以下简称杨浦公安分局)所作被

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、违反法定程序。范志凤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再审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杨浦公安分局具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。杨浦公安分局在对范

志凤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后，对范志凤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依法延长拘留期限，在拘

留期限届满后依法释放范志凤，将案件转为行政案件。杨浦公安分局经过调查取证，向

范志凤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，告知其拟处治安拘留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享有陈述

和申辩的权利。范志凤未提出申辩意见，杨浦公安分局遂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予以

送达，执法程序并无不当。根据杨浦公安分局提供的事实证据能够证明，范志凤于

2019年12月26日13时25分许，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门口犯有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

为，且将保安朱亚波咬伤。杨浦公安分局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

(一)项、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对范志凤行政拘留七日(刑事拘留折抵七日)，程序合

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。

　　综上，范志凤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一条规

定的情形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

百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　　驳回范志凤的再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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